
浙江师范大学 2018年人才引进政策

（校本部）

一、高层次人才政策

1.院士、一级教授：提供具有竞争性的优厚待遇，采用单独协商的办法确定。

2.长江特聘教授，国家级人才：

（1）赠送 120平米左右住房一套；

（2）提供 100万左右安家费；

（3）提供 80-100万左右的年薪；

（4）解决配偶工作(根据配偶现有编制)；

（5）提供优厚的学科建设经费；

(6)提供 50-100万的科研启动费；

（7）配备 1-2名科研助手；

（8）提供科研所需的场所。

3.国家级人才（青年项目）、省部级人才：

（1）赠送 120平米左右住房一套；

（2）提供 40-60万左右的年薪；

（3）解决配偶工作(根据配偶现有编制)；

（4）提供优厚的学科建设经费；

（5）提供 25-50万的科研启动费；

（6）配备 1名科研助手。

4.“双龙学者”特聘教授：

（1）赠送 120平米左右住房一套；

（2）岗位工资加 15-25万左右的年津贴；

（3）解决配偶工作(根据配偶现有编制)；

（4）提供优厚的学科建设经费；

（4）提供 8-15万的科研启动费。

二、青年人才政策

（一）引进对象：与我校重点建设高校相关学科、专业契合的国内外知名大

学（研究机构）毕业的青年博士（年龄一般在 35周岁以下）。

（二）待遇：提供本部家属区现有或者在建的 120平米左右的住房一套。

1.三年首聘期内完成突破性成果（见附件 1）：（1）赠送 120平米；（2）

提供 20万元安家费；（3）提供 15-20万科研启动费；（4）优先推荐省级人才

计划；优先纳入学校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优先聘为青年教授；优先提供配偶

聘用合同制岗位；

2.三年首聘期内完成目标任务一（见附件 2）：（1）赠送 100平米；（2）

提供 10万元安家费；（3）提供 5-7万科研启动费；

3.三年首聘期内完成目标任务二（见附件 3）：（1）赠送 50平米；（2）

提供 3-5万科研启动费；



（三）首聘期：所有引进博士均需完成三年首聘期考核。

三、服务期：所有引进人才均有十年服务期

附件 1：突破性成果

（1） 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依托单位，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国教科规划国家重

点项目、全国艺术规划国家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大研究计划（不

含培育）/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延续资助项目）及以上项目一项；

（2） 以浙江师范大学为第一单位、第一作者身份在顶尖期刊发表论文，如《Nature》、

《Science》、《cell》、《中国社会科学》；或者以浙江师范大学为第一单位、第一作者

身份发表的论文选入 ESI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以第一完成人和浙江师范大学为

单位的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

（3） 以浙江师范大学为单位，排序第一获得省哲社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一等奖及以上奖项；以浙江师范大学为单位，排序第一获得省自然科学奖、

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及以上奖项；

（4） 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副国级及以上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或被中

共中央、国务院核心部委采纳；

（5） 排序第一指导学生获得全国挑战杯特等奖；排序第一指导学生获得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

（6） 入选省部级及以上人才项目；

（7） 获得国家级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一等奖；

（8） 以浙江师范大学为单位，排序第一获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及以上奖项；

（9） 经学校认定的其他重大成果。

附件 2：目标任务一

文科 理工科

教学科研并重型 科研为主型 教学科研并重型 科研为主型

（1）项目：以浙江

师范大学为依托单

位，新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项；

（2）论文：以浙江

师范大学为第一单

位，以第一作者身份

公开发表本学科学

术论文 5篇（含一级

及以上 3篇）；

备注：体育、外国语

（1）项目：以浙江

师范大学为依托单

位，新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项；

（2）论文：以浙江

师范大学为第一单

位，以第一作者身份

在一级及以上刊物

公开发表本学科学

术论文 5篇（含权

威 1篇）。

（1）项目：以浙江

师范大学为依托单

位，新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或新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项目 1项并新主持

省部级项目 1项；

（2）论文：以浙江

师范大学为第一单

位，以第一作者身份

（1）项目：以浙江师范

大学为依托单位，新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1项，或新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项目 1项并新主持省部

级重点、重大、杰出青

年项目 1项；

（2）论文：以浙江师范

大学为第一单位，以第

一作者身份在一级及以



言文学、艺术类特别

优秀的博士，参照文

科条件，论文要求可

适当放宽，项目要求

不变。

在一级及以上刊物

公开发表本学科学

术论文 5篇。

上刊物公开发表本学科

学术论文 5篇（含权威 3

篇）。

附件 3：目标任务二

文科 理工科

教学科研并重型 科研为主型 教学科研并重型 科研为主型

（1）项目：以浙江

师范大学为依托单

位，新主持省部级项

目 1项；

（2）论文：以浙江

师范大学为第一单

位，以第一作者身份

公开发表本学科学

术论文 4篇（含一级、

二级各 1篇）；

备注：体育、外国语

言文学、艺术类，参

照文科条件，项目与

论文可适当放宽。

1.项目：以浙江师范

大学为依托单位，新

主持省部级项目 1

项；

2.论文：以浙江师范

大学为第一单位，以

第一作者身份在二

级及以上刊物公开

发表本学科学术论

文 4篇（含一级 2

篇）。

1.项目：以浙江师范
大学为依托单位，新
主持省部级项目 1
项；
2.论文：以浙江师范
大学为第一单位，以
第一作者身份公开
发表本学科学术论
文 4篇（含一级 3
篇）。

1.项目：以浙江师范大

学为依托单位，新主持

国家级项目 1项（专项

项目除外）；

2.论文：以浙江师范大

学为第一单位，以第一

作者身份在一级及以上

刊物公开发表本学科学

术论文 4篇（含权威 1

篇）。

备注：

1.如果三年内引进人才完成目标任务低于目标任务二的，学校将不再聘任；

2.超出赠送部分面积及附房、车位或者车库由引进人才按照首聘期目标完成

考核后，房屋产权交接时的市场价购买；

3.境外直接引进的博士，自引进年度起三年内如达到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要求，可直接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4.首聘期内可提供过渡性用房。



浙江师范大学 2017-2018年人才引进政策

（杭州校区）

一、高层次人才政策

高层次人才提供具有竞争性的待遇，采用单独协商的办法确定。

二、青年人才政策

（一）引进对象：与我校杭州校区相关学科、专业契合的国内外知名大学（研

究机构）毕业的青年博士（年龄一般在 35周岁以下）。

（二）待遇：提供 25-100万元安家费。

1.在三年首聘期内完成突破性成果（见附件 1）：（1）提供 100万安家费；

（2）提供 15-20万科研启动费；（3）优先推荐省级人才计划；优先纳入学校青

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优先聘为青年教授；优先提供配偶聘用合同制岗位；

2.在三年首聘期内完成目标任务一（见附件 2）：提供 45万安家费；提供

5-7万科研启动费；

3.在三年首聘期内完成目标任务二（见附件 3）:提供 25万安家费；提供 3-5

万科研启动费；

（三）首聘期：所有引进博士均需完成三年首聘期考核。

三、服务期：所有引进人才均有十年服务期



附件 1：突破性成果

（1） 以浙江师范大学为依托单位，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全国教科规划国家重

点项目、全国艺术规划国家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大研究计划（不

含培育）/重点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延续资助项目）及以上项目一项；

（2） 以浙江师范大学为第一单位、第一作者身份在顶尖期刊发表论文，如《Nature》、

《Science》、《cell》、《中国社会科学》；或者以浙江师范大学为第一单位、第一作者

身份发表的论文选入 ESI热点论文、高被引论文；以第一完成人和浙江师范大学为

单位的成果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

（3） 以浙江师范大学为单位，排序第一获得省哲社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一等奖及以上奖项；以浙江师范大学为单位，排序第一获得省自然科学奖、

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及以上奖项；

（4） 咨询报告或政策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副国级及以上领导的肯定性批示或被中

共中央、国务院核心部委采纳；

（5） 排序第一指导学生获得全国挑战杯特等奖；排序第一指导学生获得“互联网+”金奖；

（6） 入选省部级及以上人才项目；

（7） 获得国家级青年教师教学大赛一等奖；

（8） 以浙江师范大学为单位，排序第一获得省教学成果一等奖及以上奖项；

（9） 经学校认定的其他重大成果。

附件 2：目标任务一

文科 理工科

教学科研并重型 科研为主型 教学科研并重型 科研为主型

（1）项目：以浙江

师范大学为依托单

位，新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项；

（1）项目：以浙江

师范大学为依托单

位，新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1项；

（1）项目：以浙江

师范大学为依托单

位，新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1）项目：以浙江师范

大学为依托单位，新主

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 1项，或新主持



（2）论文：以浙江

师范大学为第一单

位，以第一作者身份

公开发表本学科学

术论文 5篇（含一级

及以上 3篇）；

备注：体育、外国语

言文学、艺术类特别

优秀的博士，参照文

科条件，论文要求可

适当放宽，项目要求

不变。

（2）论文：以浙江

师范大学为第一单

位，以第一作者身份

在一级及以上刊物

公开发表本学科学

术论文 5篇（含权

威 1篇）。

1项，或新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项目 1项并新主持

省部级项目 1项；

（2）论文：以浙江

师范大学为第一单

位，以第一作者身份

在一级及以上刊物

公开发表本学科学

术论文 5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

项目 1项并新主持省部

级重点、重大、杰出青

年项目 1项；

（2）论文：以浙江师范

大学为第一单位，以第

一作者身份在一级及以

上刊物公开发表本学科

学术论文 5篇（含权威 3

篇）。

附件 3：目标任务二

文科 理工科

教学科研并重型 科研为主型 教学科研并重型 科研为主型

（1）项目：以浙江

师范大学为依托单

位，新主持省部级项

目 1项；

（2）论文：以浙江

师范大学为第一单

位，以第一作者身份

公开发表本学科学

术论文 4篇（含一级、

二级各 1篇）；

备注：体育、外国语

言文学、艺术类，参

照文科条件，项目与

论文可适当放宽。

1.项目：以浙江师范

大学为依托单位，新

主持省部级项目 1

项；

2.论文：以浙江师范

大学为第一单位，以

第一作者身份在二

级及以上刊物公开

发表本学科学术论

文 4篇（含一级 2

篇）。

1.项目：以浙江师范

大学为依托单位，新

主持省部级项目 1

项；

2.论文：以浙江师范

大学为第一单位，以

第一作者身份公开

发表本学科学术论

文 4篇（含一级 3

篇）。

1.项目：以浙江师范大

学为依托单位，新主持

国家级项目 1项（专项

项目除外）；

2.论文：以浙江师范大

学为第一单位，以第一

作者身份在一级及以上

刊物公开发表本学科学

术论文 4篇（含权威 1

篇）。

备注：



1.如果三年内完成目标任务低于目标任务二的，学校将不再聘任；

2.境外直接引进的博士，自引进年度起三年内如达到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要求，可直接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